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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31 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  通傳企字第 09640801670 號 

主  旨：預告修正「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部分條文。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準用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二、修正依據：電信法第 14 條第 6 項。 
三、 「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會全球資訊網站

（網址：http://www.ncc.gov.tw），「公告資訊」選項下「公告訊息」之「法規草案預

告」網頁。 
四、 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 日內陳述意見

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綜合企劃處。 
(二) 地址：10052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 段 50 號 4 樓 
(三) 電話：(02)2343-3919 
(四) 傳真：(02)2343-3938 
(五) 電子郵件：syy@ncc.gov.tw 

主任委員 蘇永欽 

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符合世界貿易組織（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服務業貿易總協定（GATS，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業務進入條件之訂定不應造成不必要服務貿易障礙之精神，並因

應未來網際網路技術發展，新世代網路逐漸成形，復為鼓勵更多新進業者參營固網市場，促進市

場充分競爭，參考電信先進國家作法，爰檢討調整固定通信業務相關執照條件，鬆綁既有之管

制，並修正本管理規則相關條文。茲將修正重點分述如次： 
一、 修正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止申請經營固定通信業務者之應實收最低資本額，並增訂民國

九十七年一月十六日起申請經營固定通信業務者之應實收最低資本額。（修正條文第八條） 
二、 修正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止申請經營固定通信業務者之履行保證金，並增訂民國九十七

年一月十六日起申請經營固定通信業務者之履行保證金。（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三、 修正綜合網路業務之市內網路系統容量建設門檻為四十萬用戶門號或用戶通信埠（port）及用

戶門號及用戶通信埠組合之申請者適用期限，為自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至民國九十七年

一月十五日止，並增訂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六日起申請經營固定綜合網路業務之市內網路系

統容量下限規定，大幅調降經營者應建置之系統容量，以擴大其業務經營之彈性。（修正條

文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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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增訂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六日起申請經營市內網路業務者之市內網路系統容量為三十萬用戶

門號或用戶通信埠或用戶門號及用戶通信埠組合乘以市內網路經營權數之系統容量。（修正

條文第二十二條之一） 
五、 修正經營固定綜合網路業務之開臺門檻為自行建置市內網路達六萬用戶門號或用戶通信埠或

用戶門號及用戶通信埠組合之系統容量之申請者適用期限，為自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至

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止，並增訂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六日起申請經營固定綜合網路業務

之開臺門檻調降為自行建置市內網路四萬五千用戶門號或用戶通信埠或用戶門號及用戶通信

埠組合之系統容量。（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六、 增訂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六日起申請經營市內網路業務者之開臺門檻調降為四萬五千用戶門

號或用戶通信埠或用戶門號及用戶通信埠組合之系統容量乘以市內網路經營權數之系統容

量。（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之三） 

 

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經營固定通信業務

者，其應實收之最低資本

額，依其申請時程，規定如

下： 
一、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

日前申請綜合網路業務

者 ： 新 臺 幣 二 百 十 億

元。 
二、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

起至民國九十七年一月

十五日止申請者 
(一) 綜合網路業務：新臺

幣八十四億元。 
(二) 市內網路業務：新臺

幣六十三億元乘以市

內網路經營權數。 
(三) 長途網路業務：新臺

幣十億五千萬元。 
(四) 國際網路業務：新臺

幣十億五千萬元。 

第八條 經營固定通信業務

者，其應實收之最低資本額

如下： 
一、 綜合網路業務：新臺幣

四百億元。 
二、 市內網路業務：新臺幣

一百二十億元乘以市內

網路經營權數。 
三、 長途網路業務：新臺幣

二十億元。 
四、 國際網路業務：新臺幣

二十億元。 
五、 國際 海 纜 電 路 出 租 業

務：新臺幣八億元。 
綜合網路業務申請人應

依下列方式籌集前項應實收

最低資本額： 
一、 於申請前以申請人名義

在國內銀行開立資本額

專戶存儲新臺幣一百億

一、為符合 WTO 服務業貿易

總協定業務進入條件之訂

定不應造成不必要服務貿

易障礙之精神，及鼓勵更

多 新進 業者 參營 固網 市

場，促進市場充分競爭，

爰調降固定信業務市場進

入門檻。 
二、評估以新一代網路技術建

置之網路建設資金（建置

全區 30 萬用戶門號、長途

傳輸骨幹及國際連外相關

設備所需成本約需 74 億

元）、營運初期資金（約

需 45 億元）、安全存量現

金（以業者營運 6 個月所

需之現金估算約需 8 億

元）、自有資金比例（業

者自有資金與借貸資金為

5：5）四項因素，計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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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

務：新臺幣四億二千

萬元。 
三、 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六

日起申請者： 
(一) 綜合網路業務：新臺

幣六十四億元。 
(二) 市內網路業務：新臺

幣四十八億元乘以市

內網路經營權數。 
(三) 長途網路業務：新臺

幣八億元。 
(四) 國際網路業務：新臺

幣八億元。 
(五)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

務：新臺幣三億二千

萬元。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

者，應依下列方式籌集前項

應實收最低資本額： 
一、 於申請前以申請人名義

在國內銀行開立資本額

專戶存儲新臺幣一百億

元之金額，並於申請時

提出存款契約書副本證

明及由專戶存儲銀行出

具書面文件確認之。 
二、 於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

期間內，在前款資本額

專戶再存儲新臺幣一百

億元之金額，並提出存

款契約書副本證明及由

專戶存儲銀行出具書面

文件確認之。 

元之金額，並於申請時

提出存款契約書副本證

明及由專戶存儲銀行出

具書面文件確認之。 
二、 於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

期間內，在前款資本額

專戶再存儲新臺幣一百

億元之金額，並提出存

款契約書副本證明及由

專戶存儲銀行出具書面

文件確認之。 
三、 於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

期間內，應實收第一項

所定最低資本額之全部

金額，並提出公司登記

證明文件證明之。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存

儲金額，得以新臺幣、等值

外幣或其組合計算之；其以

外幣存儲者，以存款日之匯

率計算新臺幣金額。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之資本額專戶存儲金額，申

請人於向主管機關陳報完成

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前，不

得動支。但於取得籌設同意

書後，經申請人之發起人會

議或董事會議決議，購置營

業上必要之固定資產及支付

開辦費用，並經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之資本額專戶存儲金額，申

請案件未獲核可時，申請人

得於主管機關不予核可之處

新進綜合網路業務之最低

實 收資 本額 為六 十四 億

元，並依八十八年開放固

網執照時，經由財務專家

及顧問研究評估所得之比

例値計算出市內網路業務

之最低實收資本額為四十

八億元乘以市內網路經營

權數（64 億元 × 3/4＝48
億元）、長途網路業務與

國際網路業務之最低實收

資本額均為八億元（64 億

元 × 1/8＝8 億元）以及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之

最低實收資本額為三億二

千萬元（64 億元 × 1/20
＝3.2 億元），爰增訂修正

條文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三、以新進固網綜合網路業務

規定建設三十萬門號，實

收資本額為 64 億元計算，

平均每一門號之實收資本

額 約為 新臺 幣二 萬一 千

元，計算出民國九十三年

六月三十日前申請經營綜

合網路業務者之最低實收

資本額為二百十億元（2.1
億元 × 100 萬用戶＝210
億元），民國九十三年七

月一日起至民國九十七年

一月十五日止申請經營綜

合網路業務者之最低實收

資本額為八十四億元（2.1
億元 × 40 萬用戶＝84 億

元）、市內網路業務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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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於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

期間內，應實收第一項

所定最低資本額之全部

金額，並提出公司登記

證明文件證明之。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存

儲金額，得以新臺幣、等值

外幣或其組合計算之；其以

外幣存儲者，以存款日之匯

率計算新臺幣金額。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之資本額專戶存儲金額，申

請人於向主管機關陳報完成

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前，不

得動支。但於取得籌設同意

書後，經申請人之發起人會

議或董事會議決議，購置營

業上必要之固定資產及支付

開辦費用，並經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之資本額專戶存儲金額，申

請案件未獲核可時，申請人

得於主管機關不予核可之處

分送達後自行處理。 
申請人同時經營其他第

一類電信事業業務，如該業

務有應實收最低資本額之限

制者，應於核可籌設後分別

計算其應實收最低資本額。 

分送達後自行處理。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

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

者，其應實收之最低資本額

為新臺幣一百六十億元，不

適用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

至第五項有關籌集最低實收

資本額之規定。 
申請人同時經營其他第

一類電信事業業務，如該業

務有應實收最低資本額之限

制者，應於核可籌設後分別

計算其應實收最低資本額。

低實收資本額為六十三億

元乘以市內網路經營權數

（84 億元 × 3/4＝63 億

元）、長途網路業務與國

際網路業務之最低實收資

本 額均 為十 億五 千萬 元

（84 億元 × 1/8＝10.5 億

元）以及國際海纜電路出

租業務之最低實收資本額

為四億二千萬元（84 億元

× 1/20＝4.2 億元），爰修

訂現行條文第一項及刪除

第六項規定。 
四、配合第一項之修訂及現行

條文第六項之刪除，爰將

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五、 第三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六、 現行條文第七項移列為第

六項，內容未修正。 

第十五條 申請特許案件經審

查核可後，由主管機關公告

之。除依第十二條申請經營

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

租業務者，由主管機關逕行

第十五條 申請特許案件經審

查核可後，由主管機關公告

之。除依第十二條申請經營

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

租業務者，由主管機關逕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第四項之規定，爰修

正第二項，明定綜合網路

業務籌集實收資本額之專

戶存儲相關規定，僅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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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籌設同意書外，綜合網

路業務申請案件依第八條第

二項第二款規定再存儲新臺

幣一百億元之資本額專戶金

額，及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繳交履行保證

金後，由主管機關發給籌設

同意書。 
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者，

未依規定再存儲新臺幣一百

億元之資本額專戶金額及繳

交履行保證金，主管機關應

廢止其核可。 
國 際 海 纜 電 路 出 租 業

務、市內網路業務、長途網

路業務及國際網路業務之申

請案件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繳交履行保證

金後，由主管機關發給籌設

同意書。國際海纜電路出租

業務、市內網路業務、長途

網路業務及國際網路業務申

請人未依規定繳交履行保證

金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核

可。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

起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

者，應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

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繳交

履行保證金後，由主管機關

發給籌設同意書，不適用第

一項後段有關繳交履行保證

金及發給籌設同意書之規

發給籌設同意書外，綜合網

路業務申請案件依第八條第

二項第二款規定再存儲新臺

幣一百億元之資本額專戶金

額，及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繳交履行保證

金後，由主管機關發給籌設

同意書。 
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

綜合網路業務申請人未依規

定再存儲新臺幣一百億元之

資本額專戶金額及繳交履行

保證金者，主管機關應廢止

其核可。 
國 際 海 纜 電 路 出 租 業

務、市內網路業務、長途網

路業務及國際網路業務之申

請案件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繳交履行保證

金後，由主管機關發給籌設

同意書。國際海纜電路出租

業務、市內網路業務、長途

網路業務及國際網路業務申

請人未依規定繳交履行保證

金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核

可。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

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

者，應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

條第二項規定繳交履行保證

金後，由主管機關發給籌設

同意書，不適用第一項後段

有關繳交履行保證金及發給

籌設同意書之規定。 

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之

申請者。 
三、第三項未修正。 
四、配合第十七條之修正，爰

將第四項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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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第十七條 各類固定通信業務

申請案應繳交之履行保證金

金額，依其申請時程，規定

如下： 
一、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申請經營綜合網路

業務者：新臺幣二十一

億元。 
二、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

起至民國九十七年一月

十五日止申請者 
(一) 綜合網路業務：新臺

幣八億四千萬億元。 
(二) 市內網路業務：新臺

幣六億三千萬元乘以

市內網路經營權數。 
(三) 長途網路業務：新臺

幣一億五百萬元。 
(四) 國際網路業務：新臺

幣一億五百萬元。 
(五)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

務：新臺幣四千二百

萬元。 
三、 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六

日起申請者： 
(一) 綜合網路業務：新臺

幣六億四千萬元。 
(二) 市內網路業務：新臺

幣四億八千萬元乘以

市內網路經營權數。 
(三) 長途網路業務：新臺

幣八千萬元。 
(四) 國際網路業務：新臺

幣八千萬元。 

第十七條 各類固定通信業務

申請案應繳交之履行保證金

金額如下： 
一、 綜合網路業務：新臺幣

四十億元。 
二、 市內網路業務：新臺幣

十二億元乘以市內網路

經營權數。 
三、 長途網路業務：新臺幣

二億元。 
四、 國際網路業務：新臺幣

二億元。 
五、 國際 海 纜 電 路 出 租 業

務：新臺幣八千萬元。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

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

者，應繳交之履行保證金金

額為新臺幣十六億元，不適

用前項第一款之規定。 

為配合第八條第一項對於申請

經營固定通信業務者應實收之

最低資本額之修正，爰修正各

類固定通信業務申請案應繳交

之履行保證金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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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

務：新臺幣三千二百

萬元。 

第十八條 申請人取得經營固

定通信業務之籌設同意書

後，應於六個月內完成公司

設立或變更登記。其無法於

期間內依法完成登記者，得

於期間屆滿前敘明理由向主

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最長

不得逾六個月，並以一次為

限，逾期主管機關得廢止其

籌設同意，並不予退還履行

保證金或由主管機關通知保

證銀行履行保證責任。 
申請人依前項規定完成

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時，其

實收資本額應符合第八條第

一項及第六項之規定。 

第十八條 申請人取得經營固

定通信業務之籌設同意書

後，應於六個月內完成公司

設立或變更登記。其無法於

期間內依法完成登記者，得

於期間屆滿前敘明理由向主

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最長

不得逾六個月，並以一次為

限，逾期主管機關得廢止其

籌設同意，並不予退還履行

保證金或由主管機關通知保

證銀行履行保證責任。 
申請人依前項規定完成

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時，其

實收資本額應符合第八條第

一項及第七項之規定。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

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

者依第一項規定完成公司變

更登記時，其實收資本額應

符合第八條第六項及第七項

之規定，不適用前項規定。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第八條第一項之修

訂，爰將第二項酌作文字

修正並刪除第三項之規

定。 

第二十二條 申請經營綜合網

路業務者，於網路建設許可

證有效期間內，應自行建設

之市內網路用戶門號或用戶

通信埠（port）或用戶門號

及用戶通信埠組合之系統容

量，依其申請時程，應符合

以下規定： 
一、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申請者：至少一百

第二十二條 申請經營綜合網

路業務者，於網路建設許可

證有效期間內，應自行建設

之市內網路不得少於可提供

一百萬用戶門號或用戶通信

埠（port）或用戶門號及用

戶通信埠組合之系統容量。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

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

者，於網路建設許可證有效

一、延續前主管機關交通部九

十三年及本會九十五年以

來放寬市場進入管制之精

神，採行漸進式與階段性

之策略，訂定降低最低建

設容量之機制，本次調降

比例為四分之一，綜合網

路業務者應自行建設之市

內網路用戶門號或用戶通

信埠（port）或用戶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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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號。 
二、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

起至民國九十七年一月

十五日止申請者：至少

四十萬號。 
三、 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六

日起申請者：至少三十

萬號。 
前項門號及通信埠之建

設，應包括交換設備及連接

用戶終端設備之用戶迴路。

用戶迴路應具備雙向傳輸功

能並應至少建設至路邊接線

箱（Curb）或到戶。用戶迴

路採用固定無線方式者，應

至少建設至基地臺或建築物

之用戶端接線箱。 
第一項申請人事業計畫

書所定建設計畫規劃建設之

固定無線方式用戶迴路超過

二十萬門號者，其計入系統

容量以二十萬門號計算之。 
第一項申請人應於其事

業計畫書中載明其網路建設

規模，門號及通信埠建設之

規劃，使用之技術及系統容

量計算方式。 

期間內，應自行建設之市內

網路不得少於可提供四十萬

用 戶 門 號 或 用 戶 通 信 埠

（port）或用戶門號及用戶

通信埠組合之系統容量，不

適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門號及通信埠之

建設，應包括交換設備及連

接用戶終端設備之用戶迴

路。用戶迴路應具備雙向傳

輸功能並應至少建設至路邊

接線箱（Curb）或到戶。用

戶迴路採用固定無線方式

者，應至少建設至基地臺或

建築物之用戶端接線箱。 
第一項及第二項申請人

事業計畫書所定建設計畫規

劃建設之固定無線方式用戶

迴路超過二十萬門號者，其

計入系統容量以二十萬門號

計算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申請人

應於其事業計畫書中載明其

網路建設規模，門號及通信

埠建設之規劃，使用之技術

及系統容量計算方式。 

及用戶通信埠組合之最低

系統容量調降為 30 萬號，

爰增訂第一項第三款，並

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及刪

除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 
二、為配合第一項之修正，爰

將現行條文第三項至第五

項移列為第二項至第四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二條之一 申請經營市

內網路業務者，於網路建設

許可證有效期間內，應自行

建設之市內網路用戶門號或

用戶通信埠（port）或用戶

門號及用戶通信埠組合之系

統容量，依其申請時程，應

符合以下規定： 

第二十二條之一 申請經營市

內網路業務者，於網路建設

許可證有效期間內，應自行

建設之市內網路不得少於可

提供四十萬用戶門號或用戶

通信埠（port）或用戶門號

及用戶通信埠組合乘以市內

網路經營權數之系統容量。

一、配合第二十二條之修正，

爰修訂第一項之規定，明

訂市話網路業務者應自行

建設之最低系統容量。 
二、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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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

起至民國九十七年一月

十五日止申請者：至少

四十萬號乘以市內網路

經營權數。 
二、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六

日起申請者：至少三十

萬號乘以市內網路經營

權數。 
前項門號及通信埠之建

設，應包括交換設備及連接

用戶終端設備之用戶迴路。

用戶迴路應具備雙向傳輸功

能並應至少建設至路邊接線

箱（Curb）或到戶。用戶迴

路採用固定無線方式者，應

至少建設至基地臺或建築物

之用戶端接線箱。 
第一項申請人應於其事

業計畫書中載明其網路建設

規模，門號及通信埠建設之

規劃，使用之技術及系統容

量計算方式。 
依第四條之二第四項規

定申請經營市內網路業務

者，得以其既有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用戶迴路認定為第一

項及第二項所定應自行建設

設備。並應符合主管機關所

定技術規範。 

前項門號及通信埠之建

設，應包括交換設備及連接

用戶終端設備之用戶迴路。

用戶迴路應具備雙向傳輸功

能並應至少建設至路邊接線

箱（Curb）或到戶。用戶迴

路採用固定無線方式者，應

至少建設至基地臺或建築物

之用戶端接線箱。 
第一項申請人應於其事

業計畫書中載明其網路建設

規模，門號及通信埠建設之

規劃，使用之技術及系統容

量計算方式。 
依第四條之二第四項規

定申請經營市內網路業務

者，得以其既有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用戶迴路認定為第一

項及第二項所定應自行建設

設備。並應符合主管機關所

定技術規範。 

 

第二十三條 綜合網路業務申

請人完成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所定自行建置市內網路達第

二項用戶門號或用戶通信埠

或用戶門號及用戶通信埠組

第二十三條 綜合網路業務申

請人完成前條第一項所定自

行建置市內網路達十五萬用

戶門號或用戶通信埠或用戶

門號及用戶通信埠組合之系

一、配合第二項之修正，第一

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延續前主管機關交通部九

十三年及本會九十五年以

來放寬市場進入管制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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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之系統容量之網路規模，

並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後，

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

申請特許執照： 
一、特許執照申請書。 
二、籌設同意書影本。 
三、 公司登 記 證 明 文 件 影

本。 
四、 固定通信網路審驗合格

之證明文件。 
五、 資費經主管機關同意備

查之證明文件。 
六、公司營業規章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證明文件。 
七、經營者與其使用者訂立

之服務契約範本經主管

機關核定之影本。 
前項所定應完成建置後

始得申請特許執照之門號

數，依其申請時程，規定如

下： 
一、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

日 止 申 請 者 ： 十 五 萬

號。 
二、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

起至民國九十七年一月

十五日止申請者：六萬

號。 
三、 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六

日起申請者：四萬五千

號。 
第一項及第二十七條所

定之審驗，其審驗項目及合

格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

之。 

統容量之網路規模，並經主

管機關審驗合格後，應檢具

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特

許執照： 
一、特許執照申請書。 
二、籌設同意書影本。 
三、 公司登 記 證 明 文 件 影

本。 
四、 固定通信網路審驗合格

之證明文件。 
五、 資費經主管機關同意備

查之證明文件。 
六、公司營業規章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證明文件。 
七、經營者與其使用者訂立

之服務契約範本經主管

機關核定之影本。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

日後申請經營綜合網路業務

者，於完成前條第二項所定

自行建置市內網路達六萬用

戶門號或用戶通信埠或用戶

門號及用戶通信埠組合之系

統容量之網路規模，並經主

管機關審驗合格後，應檢具

前項規定之文件向主管機關

申請特許執照。 
前二項及第二十七條所

定之審驗，其審驗項目及合

格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

之。 

神，採行漸進式與階段性

之策略，訂定降低開臺門

檻之機制，本次調降比例

為四分之一，綜合網路業

務申請人申請特許執照

時，應完成自行建設之市

內網路用戶門號或用戶通

信埠（port）或用戶門號

及用戶通信埠組合之系統

容量調降為四萬五千號，

爰增訂第二項第三款，並

修訂現行條文第二項之規

定。 
三、配合第一項及第二項之修

正，第三項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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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之三 市內網路業

務申請人完成第二十二條之

一第一項所定自行建置市內

網路達第二項用戶門號或用

戶通信埠或用戶門號及用戶

通信埠組合乘以市內網路經

營權數之系統容量之網路規

模，並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

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

機關申請特許執照： 
一、特許執照申請書。 
二、籌設同意書影本。 
三、 公 司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影

本。 
四、 市內網路審驗合格之證

明文件。 
五、 資費經主管機關同意備

查之證明文件。 
六、 公司營業規章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證明文件。 
七、 經營者與其使用者訂立

之服務契約範本經主管

機關核定之影本。 
前項所定應完成建置後

始得申請特許執照之門號

數，依其申請時程，規定如

下： 
一、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

起至民國九十七年一月

十五日止申請者：六萬

號。 
二、 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六

日起申請者：四萬五千

號。 
第一項所定之審驗，其

第二十三條之三 市內網路業

務申請人完成第二十二條之

一第一項所定自行建置市內

網路達六萬用戶門號或用戶

通信埠或用戶門號及用戶通

信埠組合乘以市內網路經營

權數之系統容量之網路規

模，並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

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

機關申請特許執照： 
一、特許執照申請書。 
二、籌設同意書影本。 
三、 公 司 登 記 證 明 文 件 影

本。 
四、 市內網路審驗合格之證

明文件。 
五、 資費經主管機關同意備

查之證明文件。 
六、 公司營業規章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證明文件。 
七、 經營者與其使用者訂立

之服務契約範本經主管

機關核定之影本。 
前項所定之審驗，其審

驗項目及合格認定標準，由

主管機關定之。 

一、配合第二項之增訂，第一

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第二十三條之修正，

爰修訂第二項之規定，明

訂市話網路業務申請人申

請特許執照時應完成自行

建設之系統容量。 
三、為配合第二項之增訂，爰

將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為

第三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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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驗項目及合格認定標準，

由主管機關定之。 

 


